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（修改变更）2020-017      
项目名称：盐城市大丰区新城亿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常新路东红星河与新村路之间地块(吾悦广场) 地下室
审查机构： 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  

颁书日期：   2020年03月18日     
江苏省建设厅制

盐城市大丰区新城亿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：
    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          常新路东红星河与新村路之间地块(吾悦广场) 地下室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03月18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章）

设计变更（建筑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盐城市大丰区新城亿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常新路东红星河与新村路之间地块(吾悦广场) 地下室

	设计编号
	2019048Z1- S-DXS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1、地下室一层防火分区-1F-21（商业）最东侧、西侧的出口与汽车库防火分区-1F-10（汽车库）不应前室与前室相通，且共用的楼梯间宽度不应计算到商业分区中，这样商业的疏散宽度不足了（建规5.5.21条）；两个防火分区不应共用一个安全出口的前室；前室与前室不应相通，属于与本防火分区疏散无关的疏散门（建规6.4.3条）。
二、强制性标准

1、地下一层：非机动车库包含电动自行车，应按苏安办【2018】39号文及附件的相关要求执行：每个防火分区的面积不应大于500㎡（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，面积不增加）。

三、安全隐患

1、由于本次变更是部分图纸的替换（被替换图纸作废了），修改内容均已经用“云线”标出变更部位，“云线”以外的内容均没有变动，请设计人员务必检查清楚，确保“云线”以外的内容准确，防止“误删、误改”。
四、其他

1、项目过于复杂，请设计、校对人员再次对照“原建筑设计图纸”， 逐一复查本次建筑设计修改到的：安全出口、疏散出口、防火分区等变化情况，是否还有什么疏漏？
2、设计说明应增加本次变更主要原因及依据。也应说明：其它各专业均根据本次建筑专业的修改，同步变更到位。

3、完善设计说明第18条，自动扶梯位置从原10-13轴移动到12-15轴，地下二层的防火分区图也应调整（未见地下二层的防火分区图）。地下防火分区5、6的面积相应变化。

4、地下室一层防火分区-1F-21（商业）应汇总到一览表中。


	设计人
	汪丁祥
	安全隐患
	1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见节能专项

	专业负责人
	符光宇
	强制性标准
	1
	
	建筑防火 
	1

	审核人
	邱 亦
	项目负责人：符光宇
	
	建筑设计
	

	注册师
	符光宇
	执业证章号
	3201939-018
	
	建筑设备
	


设计变更（结构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盐城市大丰区新城亿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常新路东红星河与新村路之间地块(吾悦广场) 地下室

	设计编号
	2019048Z1- S-DXS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无

二、安全性问题

无

三、强制性标准  

1、建筑专业变更内容引起结构荷载变化的，应据计算结果明确原设计是否满足要求。

四、设计深度

无



	设计人
	皇甫超华
	安全隐患
	/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地基基础
	/

	专业负责人
	建慧城
	强制性标准
	1
	
	结构设计 
	/

	审核人
	建慧城
	
	
	房屋抗震设计
	/

	注册师
	建慧城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设计变更（给排水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盐城市大丰区新城亿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常新路东红星河与新村路之间地块(吾悦广场) 地下室

	设计编号
	2019048Z1- S-DXS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强制性标准

（无）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他

1消火栓系统图上的压力开关开启压力应标注。

2喷淋系统末端试水管道不宜过长。

3 地下二层K L轴之间的工具间喷头布置已及工具间下面喷头布置不符合规范要求。

4 地下一层15-11轴之间的工具间喷头布置不符合规范要求。


	设计人
	辛汉伟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丁俊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王涛
	
	
	建筑设计
	

	注册师
	
	执业证章号
	
	
	建筑设备
	


设计变更（电气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盐城市大丰区新城亿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常新路东红星河与新村路之间地块(吾悦广场) 地下室

	设计编号
	2019048Z1- S-DXS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强制性标准

1、根据苏安办2018（39）号文相关要求，非机动车库应设置电动自行车充电装置。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四、其他
1、工程概况，补充防火分区划分说明，补充防火分区划分示意图。

2、图纸目录，新增图纸应注明。
3．设计变更单补充如下内容：①机动车库、非机动车库调整及配电；②变电所负荷计算及变压器容量调整；③说明新增图纸（电施-37～41、电施-45～41）理由，新增图纸图号应有所区别。
4、部分图纸变更内容未用云线划出，如电变-52A等，其余自查自纠。

5、缺设计变更单E01。



	设计人
	俞 晶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范 超
	强制性标准
	1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杨晓东
	
	
	建筑设备
	

	注册师
	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设计变更（防雷装置设计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盐城市大丰区新城亿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常新路东红星河与新村路之间地块(吾悦广场) 地下室

	设计编号
	2019048Z1- S-DXS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强制性标准

（无）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他

（无）



	设计人
	俞 晶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范 超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杨晓东
	
	
	建筑设备
	

	注册师
	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设计变更（暖通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盐城市大丰区新城亿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常新路东红星河与新村路之间地块(吾悦广场) 地下室

	设计编号
	2019048Z1- S-DXS

	一、建筑节能方面:

1、强制性条文方面: 

无

强制性标准方面: 

无
3、其它: 

无
二、强制性条文方面: 
无
三、强制性标准方面:

1.应明确非机动车库的功能（核查建筑专业定性），电动自行车库的排烟量应按苏安办（2018）39号文计算。
四、设计深度方面: 

无

五、其它方面：

1.设2个以上的防烟分区的非机动车库，应明确平时通风与消防排烟的转换要求。


	设计人
	汤伊臣
	重大安全隐患
	0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 筑 节 能
	0

	专业负责人
	朱加友
	强制性标准
	1
	
	建 筑 防 火
	0

	审核人
	  雷栋
	  
	
	建 筑 设 备
	0

	注册师
	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